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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仲裁案中国立场的主权理论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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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主权理论视角剖析南海仲裁案被掩盖的主权问题，现行国际法主权模式实质上是主权

绝对性的特殊状态下，国家通过有意识地分化主权内容，放弃或淡化其外围部分以构建有秩序

的外部环境，使主权的核心内容得到更好的保护。 南海仲裁案属于错误地认识主权的核心内

容和滥用强制仲裁程序，从而产生损及主权的越权行为。 对此，中国对仲裁结果提出不接受、
不参与、不承认的立场，是在自身主权核心内容受到侵害时进行选择的必要保护，这不仅符合

国家主权平等原则，而且也从国家主权理论中得到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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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２ 日仲裁庭对南海仲裁案作

出最终裁决后，中国政府多次声明菲律宾单方

面提起仲裁违背国际法，仲裁庭的结论没有法

律效力，表达了对南海仲裁案不接受、不参与、
不承认的立场。 而一些西方国家在国际舆论

上却对中国的相应立场持续进行抨击，极力把

中国塑造为一个不遵循国际法的规则破坏

者。①为此，从主权理论角度对南海仲裁案展开

分析，为中国的相关立场提供国际法理依据十

分必要。

一、南海仲裁案的主权问题本质

现行国际法体系的建立和运作以尊重各国

主权之平等为原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

简称《公约》）的适用在国际法理论上基于缔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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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其主权内容的分化。① 但《公约》并不调整

主权问题，而中国依据《公约》，对于涉及海洋划

界、军事冲突或历史性权利的争端提出了有效

的排除性声明，为此，《公约》附件七规定的强制

仲裁程序不能适用于涉及主权事项的争端，这
是考察南海仲裁案的基本语境。

１􀆰 １　 无视条约保留越权管辖

关于管辖权，仲裁庭援引《公约》第 ２８８ 条，
重述了其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９ 日所做的中间裁决，
并对照菲律宾的诉求预先对海洋权利做了分

割，以分割后的诉求不涉及领土主权与海洋划

界为由，认为其有权管辖。 然而，《公约》第 ２９８
条规定缔约国可以通过书面声明排除涉及海洋

划界、军事冲突或历史性权利争端的强制管辖。
当缔约国作出该项声明时，仲裁庭便无权就已

正当排除的事项行使管辖权。 中国早在 ２００６
年就对此做出了有效的排除性声明，但仲裁庭

无视上述规定和中国已经作出声明的事实，对
本案行使管辖权。 与仲裁庭的立场矛盾的是，
菲律宾对岛礁法律地位及其海洋权利进行判定

的诉求实际上正与海域划界密不可分，属于海

域划界相关的事项。 仲裁庭为了将菲律宾的诉

求规避中国 ２００６ 年声明，否认两者的相关性。
这种处理实际上是一种诡辩，不符合普遍的国

际法实践。 根据一般国际法，岛礁的海洋权利

主体是岛礁所属的国家，岛礁本身无法脱离国

家独立产生权利。 正是由于每一项海洋权利都

与国家有明确关联，《公约》在规范领海、毗连

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时，才明确将这些

海洋权利赋予相关海域的“沿海国”。 岛礁的法

律地位及其海洋权利与主权是无法切割的，脱
离国家主权空谈岛礁的地位和海洋权利没有任

何意义，不构成国家间真实的争端。 此外，低潮

高地能否被视为领土，本质上就是一个领土主

权问题。 既然领土主权问题不在《公约》调整范

围之内，自然不属于《公约》的解释和适用问题。
仲裁庭的复杂操作实质上就是为了给自身无权

处理的事项肆意确立管辖权，是整套仲裁程序

之不当所在。 同样，裁决庭的做法使《公约》第

２９８ 条对第 ２８８ 条的排除功能被否认，导致相关

条文没有可预期性，不仅影响了《公约》本身的

权威，而且也是对成文国际法的一种破坏。

１􀆰 ２　 片面曲解历史性权利

在裁决书中，仲裁庭认为《公约》中的“历史

性所有权”是对海湾以及其他近岸水域所主张的

历史性主权，而中国主张的“九段线”内的历史权

利指向的是“九段线”内的资源，非对南海水域的

历史性所有权。② 而且，《公约》已经对海洋区域的

权利作了全面的分配，考虑了对资源的既存权利的

保护，并将该资源性权利纳入条约，成为海洋权利

的组成部分。 尽管历史上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航

海者和渔民利用了南海岛屿，③但这种利用反映的

是对公海自由而非历史性权利的行使，不能证明

历史上中国对该水域或其资源拥有排他性的控

制权。 即使中国曾对南海水域的资源享有历史

性权利，这些权利也已为《公约》的规定所吸收而

归于消灭。 因此，中国对“九段线”内海洋区域的

资源主张历史性权利没有法律依据。④

笔者认为，仲裁庭的上述认定是非常轻率

的，它实际上是通过两阶段的操作否认了中国

的历史性权利。 第一阶段，通过曲解中国所主

张的历史性权利内涵，将超出《公约》调整范围

的主权性质的历史性权利弱化为可由《公约》调
整的经济性质的海洋权利。 第二阶段，因中国

加入了《公约》，其经济性质的海洋权利由《公
约》的相关规定所吸收而消灭。 第一阶段的问

题在于仲裁庭将历史性权利的范围限制在海湾

和近岸水域，不认可中国所主张的历史性权利

在南海水域中的同等适用。 实际上，国家对海

洋功能的认知和自身能力的差异会导致海上实

践活动的形式不同，在不同海域长期的实践活

动都可能从事实状态转变为法权状态，此种基

２

①

②

③
④

针对缔约国缔约行为的性质，不同理论有着不同观点，或
认为是一种缔约国授权行为，或认为是缔约国对主权的自我限制，
但相关内容的效力来源皆归为授权行为。

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 ２０１３－１９，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ｗａｒｄ ｏｆ １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ｐａｒａ．２２９．

同②，ｐａｒａ．２７０．
同②，ｐａｒａ．２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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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长期持续占据海洋而形成的权利都可归为历

史性权利。① 仲裁庭扭曲中国历史上在南海海

域进行活动的性质，缩小甚至否认中国在相关

海域的历史性权利，实际上等于限缩了中国的

主权范围，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第二阶段的

问题在于仲裁庭认为《公约》已对相近权利进行

了默示吸收。 这涉及到条约法中的权利吸收问

题。 通常条约法中对某权利的吸收，需要设定

专门的合并条款，默示并不构成有效的权利吸

收。 实际上，《公约》在条文中反复强调对其它

权利存在的尊重，非但没有默示地合并其它权

利，反而经常明示地对诸如海事规则设定的权

利等进行提醒。② 从性质上考察，《公约》虽然建

立在对习惯法的编纂上，但是其规则本质上仍然

是条约法规则，用一般国际法规则的概念模糊习

惯国际法和条约法规则形成的差异是不恰当的，
这种处理在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中都不能被接

受。 此外，《公约》在海洋法律秩序中并不具有超

越性的地位，也并未对一切海洋事务做出规定，
对于《公约》的空白部分，仍然由一般国际法调

整。③ 而这部分争端恰恰就是涉及“历史性所有

权”的争端，为中国的声明所排除而不在仲裁庭管

辖范围内，仲裁庭的相关裁定轻率而又不负责任。

１􀆰 ３　 激进标准判断岛礁地位

仲裁庭在对岛礁法律地位进行判定时，认
为《公约》对于岛礁地位的限定与创设专属经济

区之后沿海国管辖权的扩张密切相关，目的在

于防止微不足道的岛礁产生大面积的海洋权利

而侵犯有人定居的领土权利或者侵犯公海以及

作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保留的海床区域。 仲裁

庭通过对第 １２１ 条的解释，认为判断一个海洋

地物是否为岛屿取决于其客观承载力，即在自

然状态下，该海洋地物是否能够维持一个稳定

的人类社群，且人类在该海洋地物的经济生活

不依赖外来资源或纯采掘性的经济活动。④ 南

沙群岛诸多岛礁正被不同的沿海国控制，并在

其上建立设施、驻扎人员，通过外来资源的支持

对岛礁加以改变以加强其可居住性，但是这不

能证明它们在自然状态下具备维持稳定的人类

社群的能力。 因此，南沙群岛所有高潮时高于

水面的岛礁（例如包括太平岛、中业岛、西月岛、
南威岛、北子岛、南子岛）在法律上均属于无法

产生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的“岩礁”。⑤

仲裁庭的激进处理，推翻了岛礁主权、生存

条件、是否有人居住这些有弹性的标准，自行制

定了认定岛礁地位的硬性特别标准，缺乏说服

力。 其所引用只是个别化的意见，绝非国际法

规则。⑥ 首先，对判断岛礁承载力的“人类居住”
进行了限制性的解释。 仲裁庭通过对《公约》第
１２１ 条第 ３ 款中“ｃａｎｎｏｔ”一词进行分析，将“自
然条件下维持人类居住与经济生活的承载力”⑦

作为岛礁的判断标准，把驻扎在岛礁上的官方

人员排除在自然居民之外，否认该类岛礁作为

岛屿的承载能力。 但这种理解并不符合《公约》
的规定。 考察《公约》第 １２１ 条第 ３ 款，其措辞

为广义的“人类居住”，其中，对人类身份并无官

方和非官方人员之分，与其他人员一样，官方人

员是人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也属于“人类

居住”。 而且，某海洋地物上政府设施的存在，
恰好证明了该海洋地物在维持人类居住方面的

某种能力。 其次，对岛屿“维持人类本身的经济

生活”之内容做出了错误认定。 仲裁庭认为：南
沙群岛虽然在历史上被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小规

模渔民所利用，但是该活动规模小，并不能构成

南沙群岛上的主要经济活动。 ２０ 世纪 ２０—３０
年代日本渔业和肥料开采企业的活动才是相关

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贾宇：“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中国法学》，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第 １８３ 页。

《公约》第 ３１１ 条第 ２ 款规定：“本公约应不改变各缔约国

根据与本公约相符合的其他条约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但以不影

响其他缔约国根据本公约享有其权利或履行其义务为限。” 《公
约》第 ３１１ 条第 ５ 款规定：“本条不影响本公约其他条款明示许可

或保持的其他国际协定。” 《公约》对其他国际法渊源保护的权利

体现了足够的尊重，不存在仲裁庭判断的相近权利默示吸收问题。
《公约》序言：“确认本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一

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
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 ２０１３－１９，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ｗａｒｄ ｏｆ １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ｐａｒａ．５００．
同④，ｐａｒａ．６２６．
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 ３８ 条的规定，司法判例及权威公

法专家意见仅能被作为辅助渊源使用，而非实在法，不应据其产生

独立的国际法判断。
同④，ｐａｒａ．４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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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地物的主要经济活动，即便如此，因该活动

为纯采掘性的行为，仍然不能满足作为岛屿“维
持人类本身的经济生活”的要求。 仲裁庭错误

地混淆了日本企业的磷肥采集活动和中国渔民

千百年捕鱼活动的性质。 历史上日本采矿公司

在西沙、南沙、东沙采集磷肥的活动在性质上是

非法的，在时间上是短暂的，一经发现就会由当

时中国政府进行处理，它并不具备公开、持续的

性质，更不能替代中国渔民对相关岛屿的利用

而成为相关海洋地物主要的经济活动。① 仲裁

庭此处的用意无非在于排除中国对于相关岛屿

实践利用的独占性，否认中国对其利用的长期

性，表现出偏颇与不友善的立场。

二、南海仲裁案中国立场的主权

理论分析

《公约》第 ２８７ 条第 ３ 款规定，缔约国如果

没有对争端解决方式进行选择，就视为其接受

并且只接受附件七仲裁，而当某一缔约国作出

了有效声明且声明未覆盖所有涉及《公约》解释

或适用的争端时，缔约国就未覆盖的争端，也应

当接受附件七仲裁。 第 ２８７ 条第 ５ 款规定，争端

各方如果未接受同一程序以解决争端，除各方

另有协议外，仅可提交附件七所规定的仲裁解

决该争端。 附件七强制仲裁程序作为《公约》争
端解决机制的剩余方法，起到了“兜底”的作用，
它在设计之时有着尽量将各种海洋争端都纳入

《公约》争端解决机制予以解决，以扩大《公约》
实用性的思路。 而这种“兜底”作用的实现要以

严谨充分的主权理论为前提，否则就会在相当

程度上削弱争端参与国的对外自主，与国家主

权原则存在冲突。

２􀆰 １　 强制仲裁程序的主权理论基础

近代国家主权理论最早由让·布丹（ Ｊｅａｎ
Ｂｏｄｉｎ）提出，格劳秀斯（Ｈｕｇｏ Ｇｒｏｔｉｕｓ）将主权概

括为对内最高和对外独立，将主权国家作为国

际法的主体，特别强调对外行使国家权力。② 后

经过 霍 布 斯 （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ｏｂｂｅｓ ）、 洛 克 （ 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与黑格尔（Ｇ． Ｗ． Ｆ． Ｈｅｇｅｌ）的丰富和发

展，形成了现代国家主权理论。 现代国家主权

理论经历了绝对主权论、③相对主权论④和主权

虚无论⑤的演进过程。 然而，无论是绝对主权

论，还是主权虚无论都有其极端之处，国家主权

理论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于国家主权本身的地位

和性质，即主权是否具有绝对性，是否可以分

割。 奥本海（Ｌａｓｓａ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认为主权具有绝

对性，不可分割不可限制，只存在国内分割、主
权的自我分割以及国际法所做的分割三种例外

情形。⑥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国家主权受到

限制已是一种切实的趋势，⑦其未来发展也将是

一国主权逐渐削弱的过程。 国家主权将从一国

的最高权力体现走向各国彼此平等尊重各自的

对内最高与对外独立，逐渐形成国际范围内的

秩序化与一体化，最终形成一个以全世界为范

围的权力平衡点。 当然，这个平衡点不代表国

家主权自身的消灭，而是国家主权与国际环境

秩序化之间的一种国际社会秩序的协调状态。
然而到达这个状态需要较长的发展期，在此过

程中，国家主权范围在转化期中将不断被蚕食、
收窄，国家主权的内容也将不断调整、出现分

化。 此种国际社会秩序的权威性既源自各国主

权内容的分化，又促成了各国主权内容的分化，
这种相对运动最终形成的状态就是现行国际法

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栗广：“１９３０ 年代美国对南海争端的立场评析”，《太平洋

学报》，２０１６ 年第 ７ 期，第 ６８ 页。
［荷］格劳秀斯著，何勤华等译：《战争与和平法》，上海人

民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４７ 页。
绝对主权理论强调国家主权的最高性、不可分割性与不

可让渡性，突出国家主权的绝对性。
相对主权理论不再秉承主权的绝对性，一方面体现对国

家主权的尊重和保护，另一方面破除了国家主权的绝对性，要求各

国在行使主权时互为限制。
主权虚无论最早的雏形被认为是来自于 ２０ 世纪初法国

公法学家莱昂·狄骥（Ｌéｏｎ Ｄｕｇｕｉｔ）的主权否定论，认为主权概念

已过时，在国际关系的运行上没有意义，并进一步提出“国家不是

一种权力，国家主权本身也只是一种臆想的虚构，并不存在”，故
应虚无化主权的概念。

［英］劳特派特修订，王铁崖译：《奥本海国际法》，商务印

书馆，１９７１ 年版，第 １０１ 页。
Ｇｏｒｄｏｎ Ｓｍｉｔｈ ａｎｄ Ｍｏｉｓ Ｎａíｍ， “Ａｌｔｅｒ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Ｆｉｚｉｏｌｏｇｉｃｈｅｓｋｉǐ Ｚｈｕｒｎａｌ Ｓｓｓｒ Ｉｍｅｎｉ
Ｉ．ｍ． Ｓｅｃｈｅｎｏｖａ， Ｖｏｌ．５８， Ｎｏ．５， ２０００， ｐ．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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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主权核心模式。 《公约》附件七规定的强

制仲裁程序正是在这种主权核心模式的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
现行主权核心模式存在两层结构，一是主

权内容分化的动态活动，二是分化后主权的静

止状态，它们彼此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作为主

权核心模式的第一层结构，主权内容分化的动

态活动一般以主权的自我限制和外部限制为表

现形式。① 自我限制通常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国

家通过参与国际公约或与其他国家签署涉及主

权性权利的双边、多边条约的方式对主权进行

限制。 出发点在于通过对部分主权内容的分化

来置换秩序性利益，是多边行动的结果，设立强

制仲裁程序的《公约》实际上就来自各缔约国的

此种自我限制；其二是通过立法、声明等方式放

弃、缩小自己的主权内容，②出发点或为地理条

件的国际利用，或为盟友行动等政治考量，原因

多样，是单边行动的结果。 外部限制也有两种

类型，一是一国主权的行使需要考虑对习惯国

际法和国际强行法规则的遵守，这是国际法理

的基本要求。③ 二是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主权

限制。④ 主权核心模式的第二层结构是分化后

主权的静止状态，它以主权内容分化的动态活

动为限，区分主权内容分化后的核心内容与为

秩序化而置换的外围部分。 其中，主权内容的

外围部分属于一国主权在国际社会秩序转化期

逐渐外化放弃的内容，而核心部分则是国际秩

序的保护所指向的内容。 一般来讲，只要主权

内容分化的动态活动得到正确把握，无论从主

权分化国自身还是外部国家的视点出发，对这

种静态状态的客观认知应当是确定一致的。 但

是一旦由于认识错误或者恶意滥用导致了对主

权内容分化认知有偏差的解读，扩大了主权内

容外围部分的范围，由此导致其他国家做出涉

及一国主权的外部行为，那么主权内容分野体

现的静态状态就可以作为一种尺度，考量该外

部行为是否触及具有绝对性的核心部分。⑤ 依

据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之保护，影响一国主权核

心内容的外部行为是无效的。 只有同时把握一

国主权内容分化的动态活动与静止状态，才能

够正确掌握该国主权内容中核心与外围的界

限，正确认知一国主权内容的状态。
无论主权分化的方式是属于主动限制还是

被动限制，国家主权相较国际秩序而言仍然处

于核心地位。 目前各国主权内容分化的源动力

并不是追求国际社会的一体化或国际权力的集

中化，而是着眼于通过一个有秩序的国际社会

环境以更好地维护主权内容中的核心部分。 主

权核心模式的实质就是以牺牲主权内容的外围

部分为代价，构建更利于保护主权核心内容的

秩序化活动，是以主权相对化的形式强化核心

主权内容的绝对性，并通过一定的自我限制来

建立能更好保护自身主权内容的秩序化活动，⑥

这就是《公约》附件七规定的强制仲裁程序的主

权理论基础。 以一国的现实维度为视点，既然国

家主权内容分化的意义在于加强对主权核心内

容的保护，那么这种界分如果在最终效果上反而

损及一国主权的核心内容，就违背了该国将主权

内容分化的初衷，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以此结论

作为基础，《公约》附件七规定的强制仲裁程序实

质上也仅仅运行于各国家主权内容分化的外围

部分，不应涉及国家主权的核心部分。

２􀆰 ２　 南海仲裁案中国立场的主权理论依据

中国作为《公约》的缔约国，参加了第三次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１９９６ 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了《公约》，同年在中国

政府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批准书之后，《公约》
开始对中国生效。 这一系列的国家行为有着对

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黄嘉树、王英津：“主权构成：对主权理论的再认识”，《太
平洋学报》，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第 ５ 页。

如荷兰通过宪法规定国际法渊源的位阶，使国际法渊源

优先于国内法适用：《荷兰宪法》第 ５６ 条规定：如果国内法的适用

与任何其他国际协定的规定相矛盾，则国内法在王国范围内不予

执行，而不管国际协定的生效是在国内法之前或是之后。
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ｍｏ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２００５，ｐ．３３２．
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其主权受到特殊限制，根据日本

《和平宪法》第九条及相关国际条约的明文规定，日本的军事实力

只能维持在自卫所需的水平，总兵力不得超过 １０ 万。
戴炳然：“关于主权问题的再思索”，《欧洲研究》，２００３ 年

第 ５ 期，第 ２６ 页。
张军旗：“主权让渡的法律涵义三辨”，《现代法学》，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第 １０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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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内容进行分化的实效，在此层意义上，即便

《公约》附件七规定的强制仲裁程序对中国对外

自主性有着较为明显的影响，因该影响是建立

在中国先期缔约行为对自身主权内容分化之基

础之上，属于界分后的外围部分，理论上中国对

附件七规定的强制仲裁程序的设置本身在法理

上应该予以接受。 但是从更细化的主权内容分

化的静态状态上来看，中国的一系列实践行为

并未将其界分入外围部分。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５ 日，
中国根据《公约》第 ２９８ 条的规定向联合国秘书

长提交声明，该声明称：“关于《公约》第 ２９８ 条

第 １ 款（ａ）、（ｂ）和（ｃ）项所述的任何争端，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接受《公约》第十五部分第二

节规定的任何程序”。 也就是说，对于涉及海域

划界、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军事和执法活动以

及安理会执行《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职务等争

端，中国政府不接受《公约》第十五部分第二节

下的任何强制争端解决程序，包括强制仲裁。
根据国际法规则，缔约国根据《公约》第 ２９８ 条

作出的排除性声明理应受到尊重，中国 ２００６ 年

的排除性声明一经作出即应自动适用。 根据

《公约》第 ２９９ 条的规定，未经中方同意，其他国

家不得针对中国就相关争端单方面提交强制争

端解决程序。 同时，中国也放弃了就同类争端

针对其他国家单方面提起强制争端解决程序的

权利，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从中国主权

内容分化的静态性来看，排除性声明表现出中

国认为相较于《公约》依靠附件七带来的高效率

处理《公约》第 ２９８ 条第 １ 款（ａ）、（ｂ）和（ｃ）项
所述的争端的解决机制，更重视在这些问题上

的对外自主性，并将在这些争端上的自主性划

入主权内容的核心部分。① 中国在此问题上放

弃以接受强制争端解决程序相关的主权内容，
置换向其他国家提起强制争端解决程序的秩序

性利益，只为维护这部分的主权核心部分，是对

主权核心模式的运作。 既然中国在这个问题上

的主权内容分化并未给予强制争端解决程序适

用的空间，因此，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的立场

具有法理依据。

三、主权理论视角下仲裁结果

对中国立场的影响与应对

南海仲裁案结果出炉后，我国一再强调仲

裁庭所做裁决没有法律效力，对裁决的不当之

处进行驳斥，鲜明地表明了我国的立场。 但是

我国针对该裁决的立场却被一些域外势力恶意

曲解，并挟裹国际舆论要求中国接受仲裁结果。
这种混淆是非的行动客观上仍然会对我国与邻

国的相关海洋权益争端以及中国的国际法实践

产生负面的影响。 对此，我国需要谨慎评估影

响，做好积极应对。

３􀆰 １　 南海仲裁案结果对中国立场的后续影响

南海仲裁结果会进一步影响南海的格局，
南海局势会在一定时期内趋于紧张。 一方面，
美国、日本等一些域外势力借题发挥，串联南海

周边国家共同在国际舆论上持续炒热南海话

题，无视中国立场的正当性，抹黑中国形象，甚
至直接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的旗号介入，使
局势更加复杂难以预测。 另一方面，中国面对

偏颇的仲裁结果将会更加坚决而紧密地维护在

南海的权利，以实际行动为自身立场做注解，更
主动显示在南海的主导地位，让周边国家明确

地认识到中国捍卫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

和实际行动。 中国的海上巡逻活动会更加密

集，这些行动警示那些试图希望效仿菲律宾继

续提起仲裁的国家：综合实力决定国际关系，脱
离这个基本规律而依托于其他渠道不会产生好

的结果。 当然，认为中国的强硬立场会给南海

带来战争，属于对事态的过分研判。 作为一个

热爱和平的国家，武力威胁向来不是中国政府

的战略首选。 参照中国对南海问题的传统处理

方式，即使有些国家实际占据着中国的一些岛

屿、岩礁，中国也会选择通过和平的方式逐渐解

决。 邓小平同志“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调，
既表达了中国政府的务实态度，也表达了中国

６

① 俞正梁：“国家主权的层次理论”，《太平洋学报》，２０００ 年

第 ４ 期，第 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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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和平、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基本理念，南海争

议的解决还是要回到协商的路上来。 中国从来

没有认为南海不存在争议，中国官方虽然没有

明确地向世界表明南海断续线的法律地位和意

义，但已经通过断续线的形式表达了善意，①这

意味着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未经讨论就强

硬通过其他渠道宣布断续线不合法，中国绝对

不会接受。 事实上，中国通过外交渠道积极地

与国际社会互动，表达和解释自身立场，得到了

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总体来说，南海仲裁案虽然会产生一定的

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域外势力借机对中国国

际形象的抹黑与南海问题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效

仿可能性上，但是通过国际法理论找寻中国立

场的支撑点，在外交上积极表达中国立场，以及

在相关海域实施有针对性的实践等，都可以降

低仲裁结果的负面影响，让局势整体可控。

３􀆰 ２　 中国对于仲裁结果的应对策略

（１）推进国际法的中国实践与国际法体系

改革

中国需要深刻认识现行国际法体系。 由于

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历

史现实，现行国际法规则体系也存在相应的惯

性，较多地反映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念和经

济利益，该体系的运行相对偏重于西方的利

益。② 目前南海仲裁案这个明显偏颇的结果说

明，当西方利益存在危险时，国际法律程序都将

被用来作为迫使中国接受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

的工具。 我们需要认识到，无论怎么评价目前

的国际法体系，中国已经深深地嵌入其中，不可

能疏离于这个体系之外，只能在认清其本质的

基础上放弃幻想，在保持与国际规范体系之间

的正向互动的同时，坚定维护自身利益，坚决反

对某些大国打着国际法的旗帜扩大势力范围、
试图阻止中国和平发展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各种

做法，并进一步推进国际法体系的改革，使国际

法规则体系走向真正的公平和秩序。 为了积极

维护依据《公约》对相关条文做出有效排除性声

明的权利，中国可以集合其他 ３０ 多个有书面声

明排除强制管辖的国家组织会议，共同解释《公
约》第 ２９８ 条的规定，重申主权核心模式在现行

国际法体系的基础作用，避免《公约》第 ２９８ 条

被架空。 加强同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起反对西方

中心主义，反对国际法规则体系由某些国家垄

断式地操纵。 中国应该以实际行动应对这种挑

战，加强呼吁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以行动和立

场尊重国际法，不以非常规手段和域外国家的

身份干涉争端。 联合洪都拉斯、秘鲁、法国、葡
萄牙、西班牙、印度等国家，主张非群岛国家的

群岛水域。③ 同时，积极促使国际社会对现有体

系中的一些不尽公正合理之处，例如南海仲裁

案对于历史性权利轻率的忽视，进行填补和改

正。 中国还应该继续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推动

国际机制的变革，引领国际法的在价值上公正

化，在内容上合理化，在进程上多元化，在文化

代表性上均衡化，从而树立一个从容、自信、负
责任的大国形象。

（２）使相关海洋权益争端回归正常轨道

南海仲裁案是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仲
裁案以及由此引发的恶意炒作和政治操弄，将南

海问题带入了一个加剧紧张对抗的危险境地，完
全不利于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完全不符合中

菲两国、地区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现在，这场闹剧是该回到正确轨道的时候了。 菲

律宾新政府最近做出的一系列表态，也反映了同

中国就南海问题恢复协商对话的意愿。④ 而中国

致力于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端，维护好本

地区的和平稳定的立场是一贯的。 所以，作为

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和地区和平的维护者，中国

应继续坚持依据国际法，通过直接当事方谈判

７

①

②

③

④

傅崐成：“维护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国家利益———正名、服
务、领导、划界”，《中国海洋法学评论》，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第 ２７ 页。

何志鹏：“中国话语的法律表达———基于《关于菲律宾共

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的思考”，《海南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３３ 页。
傅崐成：“群岛的整体性与航行自由———关于中国在南海

适用群岛制度的思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第 １３ 页。

孙梦文：“杜特尔特：若南海‘仲裁’结果对菲有利，愿与

中国直接谈判”，澎湃网，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６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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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和平解决争端，坚持维护各国依法享有的

航行和飞越自由，坚持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

行为宣言》，并在此框架下推进“南海行为准则”
磋商进程，以真正符合主权核心模式的处理方

法使相关海洋权益争端得到妥善解决。

四、结　 语

现行的主权模式中虽然存在对主权的限

制，但是这种对外围部分内容进行限制的根本

目的在于更好地保护主权的核心内容。 主权

核心模式实质上是主权绝对性的一种特殊状

态。 因此，对相关权利界限的认知错误或恶意

滥用引发的外部行为是对国家主权平等原则

的冲击，是无效的。 中国对于无效裁决采取不

接受、不参与、不承认的立场，符合国际法理。
虽然无效裁决也会为一些国家所恶意利用，但
是以阐明裁决的国际法本质为基础，进行适当

的应对，降低裁决的相关负面影响，是目前我

们的应有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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